
          屏東縣枋寮鄉建國民小學   消防防護計畫 

民國 96 年 9 月 1 日制定 

一、目的與適用範圍 

１ 目的 

 ．本計畫係依消防法第十三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至十六條，規定本場所防火 

  管理必要事項，以達到預防火災、地震及其他災害和保障人命安全、減輕災害為 

  目的。 

２ 適用範圍 

 ．在本場所服務、出入之一切人員都必須遵守。 

二、管理權人之職責 

管理權人 

職務 

 

校長 。 

姓名 

 

李榮潔 。 

．須選任位於管理或監督層次且具有能正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務的 

 權限者為防火管理人，使其推動防火管理業務。 

．指導監督防火管理上必要業務之推動。 

．申報消防防護計畫書。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 

．管理權區分時，協同各管理權人制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在防火管理人制定或變更消防防護計畫時，提供相關必要之指示。 

．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解任。 

 

三、防火管理人之職責 

防火管理人 

職務 

 

事務組

長 。 

姓名 

 

蔡憲忠 。 

．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檢討及變更。 

．用火、用電處理之指導及監督。 

．危險物品及相關設施之監督、檢查。 

．電器配線、電器、機械及用火設備之安全監督管理。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 

．通報、滅火、避難訓練之實施。 

．對管理權人提出建議及請求指示。 

．防止物品阻礙通路、樓梯、揭示避難路線圖等避難設施之管理。 

．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及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之事項。 

．管理權區分時，須將上揭各項事宜向共同防火管理人報告。 

 

四、消防機關聯絡報告 

．消防防護計畫變更後，應於三日內依附件一向當地消防分隊提報。 

．防火管理人遴用或解任後時，請依附表二填寫，三日內向消防局提報。 



．實施滅火、避難訓練時，應於三日前填註附表三向當地消防分隊提報，並 

 報告其結果。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結果報告（如附表五），甲類場所每半年一次，甲類以外之場 

 所，每年一次。 

．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應另定消防防護計畫，並於開 

 工前報消防分隊核備。 

五、火災預防管理編組 

．為預防火災應視場所之使用特性，並應針對場所內之防火避難設施、燃氣設備及消

防安全設備等實施預防編組，其火災預防管理編組如附件三。 

  火源責任者之任務 

．輔佐防火管理人。 

．有關火源使用之管理。 

．有關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電氣設備、危險物品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

等之日常管理。 

．地震時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安全確認。 

六、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 

．防火管理人應對場所內之防火避難設施實施自主檢查，其實施計畫應明訂於「防火 

 管理自主檢查計畫」中（如附件 5 ），防火責任者、防火員每月至少應檢查乙次 

 。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結果應詳細填註於附件 11 。 

七、防止縱火措施 

．加強對於出入口之特定出入者之招呼及監視等。 

．建立假日、夜間等之巡邏體制。 

．可燃物或危險物品之儲存、管理。 

八、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管理權人為維護管理消防安全設備，應訂定「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實施計畫」（如 

 附件 12 ），每六個月進行一次外觀檢查、機能檢查及綜合檢查。 

．檢查結果應於每年 6.12 月詳細填註於附件 4 報消防機關。 

．本場所委託 世盛消防公司 進行檢查。 

九、自衛消防編組 

．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為使損害減至最低，以 李榮潔 校長 為自衛消防隊長，

實施自衛消防編組，其編組表如附件 13.14 。 

．隊長    展開自衛消防活動時，擔任指揮發號施令，同時與消防隊保持密切連 

       繫，順暢地展開活動。 



．副隊長   輔助隊長，隊長不在時，代行其職務。 

．地區分隊長 擔任負責地區初期自衛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隨時與隊長保持密切之  

       連繫。 

．自衛消防隊之裝備，平時應做好維護保養工作。自衛消防隊裝備表如附件 15 。 

十、夜間、假日之活動體制 

．大部分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日間、平常」時之從業人員數通常明顯多於「夜間、假

日」之從業人員數，例如設有就寢設施（如旅館、飯店、醫院、社會福利設施等），

應製作「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如附件 16 ），夜間、假日發生火災或其他災

害時，應依「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進行初期活動；同理，如夜間之從業人員數

明顯多於日間之從業人員數，則編組另定之。 

□常駐 

□巡邏 

□遠隔移報 

夜間、假日之防火管理業務，一部分委託大樓管理公司（或保

全公司）委託內容： 

十一、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會或研討會，同時應隨時對 

 從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會或宣導會。 

．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及各從業人員之任務，應透過防災教育周知所有從業人員。 

．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訓練，使其於災害時能迅速展開活動。 

．定期實施訓練。其中有住宿設施及夜間營業之場所，應每年進行一次以上夜間或假 

 日之想定訓練。 

．自衛消防訓練計畫如附件 17 。 

  通報訓練－－－藉由場所內之電話或其他方式進行一一九通報訓練。 

  滅火訓練－－－水桶、滅火器、室內消防栓之操作訓練。 

  避難訓練－－－警鈴之使用、避難器具之使用、避難路線之確認。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時，並應 

 依附件  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通報訓練 

．火警受信總機火災表示時之現場確認訓練。 

．由緊急廣播設備進行廣播訓練。 

．由場所內以電話向防災中心通報之訓練。 

．由場所內以電話打一一九傳達必要情報之通報訓練。 

．由起火場所及各班對指揮官之通報訓練。 

．由指揮官對各班及消防隊傳達情報之通報訓練。 

 

 

滅火訓練 

．水桶、減火器之使用訓練。 

．消防栓之操作、放水訓練。 

．特殊滅火設備（海龍、二氧化碳、乾粉等）之模擬操作訓練。 



．使用火源設備（瓦斯、危險物品）之燃料遮斷等之訓練。 

 

避難引導訓練 

．由緊急廣播設備進行避難誘導訓練。 

．各場所最適當避難路徑之選擇訓練。 

．安全防護班對防火門、防火鐵捲門等之閉鎖訓練。 

．避難器具操作、保養訓練。 

 

安全防護訓練 

．關閉防火門、防火鐵捲門、防火閘門訓練。 

．昇降機、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確認及警戒瓦斯洩漏時之狀況。 

 

救護訓練 

．設置緊急救護所。 

．緊急處理受傷者訓練。 

．與消防救護隊連繫，並提供情報。 

十二、瓦斯災害緊急處置 

．瓦斯洩漏時，應即關閉附近瓦斯開關，並嚴禁煙火。 

 

通    報

瓦斯公司
一 一 九

●瓦斯洩漏之地址：

●洩漏部分在　　樓

●有人受傷時，傷者有　　名。  

 

場所內廣播

這裡是防災中心，現在在　　　發生瓦
斯洩漏，請立即關閉瓦斯開關、停止使
用火源設備器具、熄滅香煙，「各位顧
客請依照本公司人員之指示避難」     
                  

十三、地震對策 

  防火管理人及其協辦人員，為預防震災，應透過防災教育周知所有從業人員，應

一併進行下列事項： 

．感覺到地震時應即關閉火源及瓦斯。 

．檢查危險物品有無掉落，傾倒之虞。 

．檢查燃氣設備、用火器具有無防止掉落措施，簡易自動滅火裝置、燃料自動停止裝 

 置之動作狀況。 

．檢查附屬在建築物之設施如廣告牌、窗框、外壁等及陳列物品有無倒塌、掉落、鬆 

 脫。 

．不可匆忙往外跑。（有玻璃掉落之危險） 

．由收音機、電視收集情報（避免使用電話佔線） 

．掌握人數，避難到安全處所（往 運動場 避難）(學生活動中心前廣場) 

．努力減輕、防止損害。 

十四、施工中之防火管理 

．進行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應事先與當地消防機關協調，並製作「 



 施工中之消防計畫」。 

．防火管理人應將下列應遵守之事項徹底周知施工單位及施工人員： 

1. 使用熔接、熔斷等火源施工時，應事先備妥滅火器，採取能滅火之體制。 

2. 施工人員不得在防火管理人指定場所以外之場所使用火源或吸煙。 

3. 每一施工場所應指定一名火氣負責人，按施工狀況定期報告防火管理人。 

4. 攜帶危險物品進入施工場所時，應先取得防火管理人之同意。 

5. 為預防縱火，施工現場應特別注意各項用火用電設備及可燃性物質之整理。 

十五、緊急聯絡電話 

火警救護 １１９   

瓦斯公司    

電力公司    

公司主管  校長 李榮潔  (08)8713562  

    

十六、避難逃生路線圖 

．防火管理人應製作避難逃生路線圖，清楚標示各層消防安全設備位置及通往室外之 

 避難逃生路線，張貼於從業人員及進出人員顯而易見之位置。避難逃生路線圖如附 

 件 18 。 

．戲院、舞廳等有觀眾席之場所，應維持在規定收容人數範圍內，以免造成避難引導 

 上困擾。 

．樓梯、走廊、出入口、通道等避難路徑不得放置物品。 

．室外樓梯、直通樓梯、安全梯、特別安全梯之緊急出入口不得設鎖。 

．屋頂設有避難場所時，其屋頂及通往屋頂之避難路徑，不得放置妨礙避難之物品。 

．平時應保持防火門正常動作，不得放置妨礙防火門機能之物品。 

．避難路徑及滅火器、室內消防栓之週邊，應經常整理，不得放置妨礙避難逃生及滅 

 火之物品。 

十七、實施日期 

  本計畫自 96 年 10 月 15 日開始實施。 

  本計畫製作完成後或有變更時，應即填註附件五報當地消防機關。 

  管理權人 李榮潔  職稱 校長 姓名 李榮潔 簽章 

  防火管理人 蔡憲忠 職稱 事務組長 姓名 蔡憲忠 簽章 

本表供小、中規模場所使用（員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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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消防防護計畫製作提報表 

受 文 者 屏東縣消防局 

主 旨 茲提報消防防護計畫乙種，請准予備查。 

提 報 人 管理權人 李榮潔   （簽章） 

    地址：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2巷29號 

    電話：08-8782233  

製 作 人 防火管理人 蔡憲忠  （簽章） 

    地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2段296號 

    電話：08-8712225 

場 名稱 建興國民小學 電話 08-8713562 

所 地址 屏東縣枋寮鄉建興路39號   

審 

核 

情 

形 

 



附件 2 防火管理人員遴派提報表 

受 文 者  屏東 縣消防局 

主 旨 遴派本場所防火管理人，請准予備查。 

提 報 人 管理權人 李榮潔   （簽章） 

場 名 稱 建興國民小學 電話 08-8713562 

 地 址 屏東縣枋寮鄉建興路39號   

 管理 姓名 李榮潔 電話 08-8782233 

所 權人 地址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2巷29號 身分證字號 T102551356 

 選 姓 名 蔡憲忠 電話 08-8712225 

  出 生 年 月 日 61.10.25 身分證字號 T121601871 

  住 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二段296號 

防  選 派 日 期 92.8.1 

火  職 稱 事務組長 

管  接 受 講 習 機 構 永達技術學院 

理 任 講 習 年 月 日   93年1月14日 93防初訓字第827號 

人 解 姓 名  電話  

  出 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解 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任 解 任 理 由  

審 

核 

情 

形 

 



附件 3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通報表 

受 文 者  屏東 縣消防局 

主 旨 本場所擬依下列計畫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請准予備查。 

提 報 人 管理權人 李榮潔 （簽章） 

防火管理人 蔡憲忠 （簽章） 

場 名 稱 屏東縣枋寮鄉建興國民小學 電 話 08-8713562 

所 地 址 屏東縣枋寮鄉建興路39號   

 日 期 95.10.20 

訓 內 容 □滅火訓練□通報訓練□避難誘導訓練綜合訓練 

 種 別 □白天人員之訓練□夜間人員之訓練全體人員之訓練 

 參 加 人 數 788 人 前次訓練日期 94年4月14日 

練 派 員 指 導 □要不要 消 防 車 支 援 □要 輛不要 

 其 他    

審 

核 

情 

形 

 

 



附件 4 防火管理自主檢查計畫 

檢查對象 負責檢查人 檢 查 內 容 實 施 次 數 

防火避難

設 施 

職稱： 

事務組長 

姓名： 

蔡憲忠 

 

 依附件 11 自行檢查防火避難設施。 

 避難出口、走廊、樓梯、陽台、避難通

道之檢查。 

 防火門、防火鐵捲門、排煙口之檢查。 

 防止縱火對策 

1  有無易形成能自由出入之死角之樓梯、 

走廊，及物品之清除、整理之檢查。 

2  較少使用場所（儲藏室、雜物倉庫等） 

之上鎖及整理狀況之檢查。 

3  防止外人任意進入建築物基地內之檢查 

措施。 

4  窗戶、車庫、停車場內車輛之上鎖檢查 

5. 旅客退房後之上鎖管理體制之檢查。 

每月至少檢查

一次。 

使用火氣

設 備 

職稱： 

午餐秘書 

姓名： 

陳志山 

 依附件 8 自行檢查使用火氣設備。 

 各項使用器具、燃料放置場等使用火氣

場所之管理及檢查。 

同上。 

瓦斯設施 職稱： 

午餐秘書 

姓名： 

陳志山 

 依附件 9 自行檢查瓦斯設施。 

 瓦斯器具、瓦斯配管（含橡皮管）、開

關閥、可燃性氣體有滯留顧慮之天花板

及地板面空間之檢查。 

同上。 

電器設施 職稱： 

服務員 

姓名： 

楊善 

 依附件 10 自行檢查電器設施。 

 電氣配線、排風機、馬達、照明器具等

之檢查。 

同上。 

註：上述之檢查對象每各月應至少檢查一次以上。 



附件 5 火災預防管理編組表 

防火管理人  防火責任者 

 防火員 

 場   所

      

 職    稱        姓     名      

職稱: 

事務組長 

姓名: 

蔡憲忠 

職

稱:        

       

教導主任 

姓名: 

陳志勇 

 

北棟 

 
  

 

服務員 

服務員 

 

楊善 

陳惠珍 

職

稱:        

       

訓導主任 

姓名:  

翁耀明 

 

西棟 

 
  

 

教師 

設備組長 

體育組長 

 

秦意清 

黃瓊淑 

林耀祥 

職

稱:        

       

總務主任 

姓名:   

戴文斌 

 

南棟 

 
  

 

資料組長 

生活組長 

教師 

 

黃秀菊 

羅竟倫 

黃合利 

職

稱:        

       

輔導主任 

姓名: 

蘇曉憶 

東棟 

 
  

 

特教組長 

校護 

 

 

李俊賓 

葉美娟 

 



 

附件 6 使用火氣設施自行檢查記錄表 

項目 檢查重點 檢查結果 改善作法 

使 1. 周圍清掃避免堆積可燃物。 符合不符合□  

用 2. 設備有無破損，附屬設備有無拆除。 符合不符合□  

火 3. 是否放置可能因地震倒塌、掉落之物品

或可燃物。 

符合不符合□  

氣 4. 依據器具性質使用正確之燃料。 符合不符合□  

設 5. 配管、燃料容器應有防止傾倒或撞擊之

措施。 

符合□不符合□  

施 6. 吸菸場所之煙蒂應放置於不燃性容器

中，並澆水確定其熄滅。 

符合不符合□  

 7. 下班後應即清理各項廢棄物，並查看有

否未熄滅之火種。 

符合不符合□  

防火管理人

簽 章 

蔡憲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

及 簽 章 

蔡憲忠 



附件 7 瓦斯設施自行檢查記錄表 

項目 檢 查 重 點 檢 查 結 果 改 善 作 法 

 1. 器具之構造與建築物或可燃物間之安全

距離應足夠。 

符合不符合□  

 

瓦 

2. 是否放置可能因地震倒塌、掉落之物品

或可燃物。 

符合不符合□  

 3. 使用位置不可妨礙避難逃生。 符合不符合□  

斯 4. 周圍應清掃清潔，不可放置燃料或其他

可燃物。 

符合不符合□  

設 5. 依據器具性質使用正確之燃料。 符合不符合□  

 6. 配管長短應適中，接頭應拴緊。 符合不符合□  

施 7. 控溫裝置或防止過熱裝置不可拆除或以

其他物品替代。 

符合不符合□  

 8. 使用後應隨手熄滅火種，關閉瓦斯開

關。 

符合不符合□  

防火管理人

簽 章 

蔡憲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

及 簽 章 

蔡憲忠 



附件 8 電氣設施自行檢查記錄表 

項目 檢 查 重 點 檢 查 結 果 改 善 作 法 

 1. 電燈、電阻器等有發熱部之設備，應

檢查有無過熱之虞。 

符合不符合□  

電 2. 檢查電線包覆有無損傷，充電部有無

露出等足以漏電、短路引起火災之

虞。 

符合不符合□  

氣 3. 開關、插座等有無因接觸不良而發熱

或變色。 

符合不符合□  

設 4. 有無使用多孔插座，超過電線額定電

流量，保險絲有無以鐵絲等物品代

替。 

符合不符合□  

施 5. 塑膠電線有無以固定裝置固定使用。 符合不符合□  

防火管理人

簽 章 

蔡憲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

及 簽 章 

蔡憲忠 



附件 9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記錄表 

項目 檢 查 重 點 檢 查 結 果 改 善 作 法 

防 1. 安全門（防火門）之自動關閉器動作正

常。 

符合不符合□  

火 2. 樓梯間未堆積雜物。 符合不符合□  

避 3. 樓梯未以木板等易燃材料裝修。 符合不符合□  

難 4. 安全門、樓梯、走廊、通道等未放置妨

礙避難逃生之物品。 

符合不符合□  

設 5. 安全門無障礙物能隨時關閉。 符合不符合□  

施 6. 安全門未上鎖。 符合不符合□  

 7. 避難通道有確保必要之寬度。 符合不符合□  

 8. 場所內設有避難逃生路線圖。 符合不符合□  

防火管理人

簽 章 

蔡憲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

及 簽 章 

蔡憲忠 



附件 10 自衛消防編組名冊 

隊別 班別 編組職務 姓名 職稱 

建興國小 自衛消防隊 隊長 李榮潔 校長 

 指揮班 班長 陳志勇 教務主任 

  隊員 劉宜政 教學組長 

  隊員 李金鈴 人事 

  隊員 蘇曉憶 註冊組長 

  隊員 黃瓊淑 設備組長 

 通報班 班長 翁耀明 訓導主任 

  隊員 陳志山 訓育組長 

  隊員 蕭錫龍 生活組長 

  隊員 林耀祥 體育組長 

  隊員 葉妙香 衛生組長 

 滅火班 班長 戴文斌 總務主任 

  隊員 郭俊麟 事務組長 

  隊員 陳金桂 文書組長 

  隊員 林淑芳 主計 

  隊員 吳志明 出納組長 

  隊員 張菊芳 幹事 

 避難引導班 班長 賴玉雪 輔導主任 

  隊員 林淑儀 輔導組長 

  隊員 黃秀菊 資料組長 

其他人員得依實際需要加入至各組服務 

由防火管理員調度人手 



自衛消防編組表【附件11】（小規模場所） 

班     別 人     員 任        務        內        容 

 疏散引導

組 

賴玉雪 

林淑儀 

黃秀菊 

 

 擔任初期消防活動指揮工作，應同時掌握避 

 難開始時機、避難人員安全及災害持續狀況。  

重     點   

◎指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路徑。 

◎誘導至進出口。 

◎起火場所、燃燒物體及燃燒範圍。 

◎有無受困者、受傷者。 

  

通報聯絡

組 

翁耀明 

陳志山 

林耀祥 

葉妙香 

 1.向消防隊通報，並確認已通報：  

重     點 

 ◎報案電話：119 

◎  發生火災：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建興路39

號(建興國小)。  

◎學校電話：8713562 

  2.連絡有關人員：  

緊 急 連 絡 電 話   

◎電力公司：8662014 

◎自衛消防隊長：8354502 

  3.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慌：  

緊 急 廣 播 例   

◎現在  棟  樓  教室發生火災！ 

◎滅火班人員請立即進行滅火行動。 

◎避難引導班人員請即刻就定位。 



◎請勿搭乘電梯。 

  

安全防護

組 

  

戴文斌 

蔡憲忠 

陳金桂 

  

 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滅火器  

1.拔安全插銷。 

2. 噴 嘴 對 準 火

源。 

3. 用 力 壓 下 握

把。 

消防栓   

1.取下消防瞄子 

2.視情況連接延伸 

水帶 

3.打開消防栓放水 
 

救護組 

疏散引導

組 

葉美娟 

楊 善 

陳惠珍 

 1.大聲指引避難方向，避免發生驚慌、奔跑。 

 2.打開緊急出口（或安全門）並確認之。 

 3.適時移除防礙避難之物品。  



重     點   

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應配置誘導人員 

，已起火層及其直上層為優先配置。 

  4.確認該區所有人員是否完成避難，並向班長 

   、隊長依序回報。 

 5.總電源開關、廚房瓦斯關閉等之確認。 

 6.電梯緊急處置。 

 7.協助傷患前往救護班。 

  

 


